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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全会精神学习贯彻深化全会精神学习贯彻 助推人社事业改革创新助推人社事业改革创新
9 月 26 日，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召开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和十二届市委五次全会精
神，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佳瑛主
持会议并强调，要对照中央部
署和市委市政府要求，扎实推
进人社领域各项改革任务落细
落地。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
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罗峰教授
作专题辅导报告。局党组中心
组成员出席会议。

罗峰教授以“深入学习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
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
度保障”为题，从充分认识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和
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会的主
题主线和深刻内涵、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应把握的重大原则等
方面，全面系统解读了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党中央
的重大战略部署、重要制度安
排、重点改革任务进行深度阐
释，对大家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杨佳瑛指出，要注重统筹推
进，重点突破和系统集成，实现
“点”与“面”的协调。以国家首个
公共就业服务区域中心在上海
设立、筹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等重大平台、重要活动为契机，
以点的突破推动面上工作整体
提升。在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
进机制上，努力做到统筹推进各
就业群体、统筹提升就业公共服
务、统筹强化就业政策供给、统
筹形成就业工作合力，积极探索

“劳动解纷＋就业帮扶”工作机
制，全面创新“社银直连”等社保

经办服务方式，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全力推动人社各项
改革工作提质增效，让改革成果
更多惠及民生福祉。要强化制度
保障，兜牢基本和促进和谐，实
现“创新”与“稳健”的统一。不
折不扣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
求，加强对现行制度机制全面评
估，提高制度执行力，切实维护

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改革
创新人社各项政策时，稳预期、
促和谐，确保相关政策平稳过
渡、效益最优化。要坚持一抓到
底，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实现
“整体”与“局部”的联动。对标对
表部署抓落实，全力推动人社领
域四个方面13项改革任务举措
落地见效。同时形成“一级做给

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良
好氛围。加强条块联动抓落实，
鼓励各区人社部门更好发挥主
观性能动性，共同努力，自觉当
好本市人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
的促进派、实干家。

市社保中心、市就促中心
班子成员，各处室（单位）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局机关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参加。

据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市
委五次全会精神，市人社局党
组以“第一议题”方式及时传达
学习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
府要求，逐项细化责任分工并
抓好推进，分层分类抓好党组
中心组成员、党组织书记、处级
干部、职级公务员等培训，组织
参观上海市科技创新成果展，
扛牢稳就业、保民生、促和谐政
治责任，扎实推进上海人社领
域各项改革任务。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为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群体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
正确就业观，推动全社会形成更
加包容平等的就业环境，帮助广
大青年群体在择业时有更多选
择、尽早实现就业，9月29日，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委
组织部、市经信工作党委、市教
委、市国资委印发了《关于优化
调整高校毕业生参加本市招考
（聘）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进一步放宽了高校

毕业生报考和应聘本市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相关岗位的条件
要求，明确：本市事业单位招收
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应向毕业
证书落款年度 2 年内（含毕业
当年度）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
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
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限制；
同时，本市地方国有企业、在沪
央企在开展校园招聘时，应结
合企业实际，将校招岗位向毕
业证书落款年度 2 年内（含毕
业当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开放，

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
社保作限制。此外，《通知》规
定，报考本市当年度公务员的
应届高校毕业生，可根据本人
基层工作经历等情况选择报考
相应类别的职位。

近年来，本市把促进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拓宽就业渠
道，完善精准化公共就业服务，形
成更强合力，全力确保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创”出一片天地，“贷”来美好前景
——上海推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落地增效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决策部署，今
年6月以来，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对《上海市创业担保贷款实
施办法》进行了修订。

新政聚焦创业者最关心的融资难问题，充
分发挥了创业担保贷款“造血式”扶创业促就
业功能。一是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创
业组织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从不超过 300 万元提
高到不超过 400 万元，对符合本市产业发展方
向的先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创业组织，创业担
保贷款额度上限提高至 500 万元。二是适当放
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允许本市 35 岁及以
下青年大学生在未清偿消费贷等其他类贷款
的情况下，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三是加大
对重点就业群体的扶持力度，对于退役军人、
青年大学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等重点群体创业并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的，免于吸纳就业的要求；同时，对于重点就业
群体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
高贷款额度。四是优化调整创业担保贷款中关

于吸纳就业的要求，对于创业组织吸纳就业的
比例条件提供了两种申请选择，在原先的唯一
条件“吸纳本市劳动者就业比例不低于 15%（超
过 100 人的创业组织不低于 8%）”基础上，增加
了另一种就业比例要求的条件选择，即“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前 1 年内新招用重点就业群体人
数达到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10%（超过 100 人的
创业组织达到5%）”。

此外，借款人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含提前
还款），可申请贷款利息财政补贴，标准为贷款实
际利率50%。

经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已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约580笔，金额约13.27亿元，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利息补贴约380笔，金额约1489.82万元。

除上述创业担保贷款新政外，近年来，本市
人社、财政部门还持续优化了包括初创期创业组
织社保补贴、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创业团队孵
化场地费补贴、创业见习补贴、赛事获奖专项补
贴等在内的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全面打造了完
善的“创业政策体系”“创服支撑体系”“创客服务
体系”，创业环境不断优化，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
效应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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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精神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
入推进“乐业上海优+”行动和促进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9月
28日，“乐业上海优+”行动——上海市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主题日暨“智慧
湾·宝山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嘉年华”活
动在宝山区智慧湾科创园顺利举行。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佳瑛，
宝山区区委副书记、区长邓小冬出席并启
动活动。

此次活动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宝山区人民政府指导，国家公共就业
服务区域中心（上海）、上海市就业促进中
心和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
办。以启动仪式和系列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和广大劳动者提
供丰富多样的就业服务和互动体验。活动
中，举行了“上海国际邮轮人力资源服务基
地”建设合作备忘录签约、“云南籍劳动者之
家”揭牌、上海市职业指导师技能等级认定
工作启动、上海市创业担保贷款新政宝山区
先导产业企业签约，发布了第三届全国公共
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上海获奖名单。

嘉年华活动现场还设有三大服务专
区，即就业服务区、创业服务区和职业技能
体验区。以现场招聘、政策咨询、公益服务、
专家分享交流、现场沉浸式体验等方式，为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和各类劳动者提供
多样化的公共就业服务。上海大学、星巴克
等知名校企在现场设摊，带来了精彩展示
和互动体验。

市人社局副局长谭友林、市就促中心
主任周国良、市合作交流办副主任强鹏程、
宝山区副区长薛飒飒等参加，中国就业培
训技术指导中心、市财政局、云南省人民政
府驻上海办事处、上海银行和各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本市优化高校毕业生报考和应聘相关岗位条件要求


